
	桃園市115年青年投入永續發展行動計畫
修正對照表

	原規定
	修正規定
	修正理由

	第伍、二、(三)、4、(2)點規定
聯合舉辦在地活動：結合至少兩組曾獲選創新組行動團隊的資源與專長，共同策劃並舉辦一場符合地方需求的活動，透過創新與實踐的結合，提升社區參與度與影響力，同時完整記錄活動成果與學習經驗，為後續合作奠定基礎。
	第伍、二、(三)、4、(2)點規定
聯合舉辦在地活動：結合至少兩組桃園團隊的資源與專長，共同策劃並舉辦一場符合地方需求的活動，透過創新與實踐的結合，提升社區參與度與影響力，同時完整記錄活動成果與學習經驗，為後續合作奠定基礎。
	為避免特定地域如復興區，曾獲選創新組行動團隊較少，容易缺乏適合合作對象，故酌作文字修正，放寬為桃園團隊即可。

	第玖、一點規定
1、 應參與本局辦理之相關活動（時間地點皆另行通知）： 
（1） 授牌儀式：公開頒贈獲選行動團隊牌誌，分享全年度執行規劃，增進榮譽感並促進跨地域之對話交流。
（2） 期中審查：參與本局辦理之期中審查，分享期中執行成效及後續規劃。
（3） 諮詢門診：參與本局辦理之諮詢門診至少1次。
（4） 見學觀摩：參與本局辦理之見學觀摩。
（5） 期末審查：參與本局辦理之期末審查，分享全年度執行成果。
（6） 成果交流會：參與本局辦理之成果交流會。

	第玖、一點規定
1、 應參與本局辦理之相關活動（時間地點皆另行通知）： 
（1） 授牌儀式：公開頒贈獲選行動團隊牌誌，分享全年度執行規劃，增進榮譽感並促進跨地域之對話交流。
（2） 期初小聚。
（3） 期中審查：參與本局辦理之期中審查，分享期中執行成效及後續規劃。
（4） [bookmark: _Hlk213059509]諮詢門診：如本局評估後需接受額外輔導者，應參與本局辦理之諮詢門診至少1次。
（5） 見學觀摩：參與本局辦理之見學觀摩。
（6） 期末審查：參與本局辦理之期末審查，分享全年度執行成果。
（7） 成果交流會：參與本局辦理之成果交流會。
	1.原規劃期初小聚為團隊應參加項目卻未名列，故補列之，並依序調整其餘編號。

2.配合修正之第壹拾、一、(二)點規定，諮詢門診並非必參與項目，故酌予調整。

	第玖、二、(二)點規定
參與活動：行動團隊應出席基地辦理之相關活動(不包含第捌項第一款所列)，各組配合場次如下：
	第玖、二、(二)點規定
參與活動：行動團隊應出席基地辦理之相關活動(不包含第玖項第一款所列)，各組配合場次如下：
	修正文字誤植。

	第玖、四點規定
訪視與查核：行動團隊應依核准之計畫書確實執行，本局將於訪視前先行與團隊擬訂計畫階段性目標，待團隊完成階段性進度後偕同諮詢輔導委員進行訪視，團隊須於訪視後一週內，按諮詢輔導委員意見修正計畫書並填寫回饋單，落實情形列為經費撥款之依據。
	第玖、四點規定
訪視與查核：行動團隊應依核准之計畫書確實執行，本局視情況抽查，若有未符規定之情事，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列為經費撥款之依據。
	有關委員期中訪視、諮詢門診相關規定，已於第壹拾、一、(二)點規範，為避免規定衝突，本點僅列「抽查」相關說明。

	第壹拾、一、(二)點規定
期中審查後，如需修正計畫者，應參與諮詢門診1場次，並依據審查意見及諮詢門診諮詢輔導委員意見至台地桃園社造資訊網填寫第二次修正計畫書。
	第壹拾、一、(二)點規定
期中審查後，請團隊依據委員審查意見至台地桃園社造資訊網填寫第二次修正計畫書。如本局評估後需接受額外輔導者，應參與諮詢門診。
	原規定僅針對「如需修正計畫者」填寫第二次填寫修正計畫書(以回應期中審查意見)。與本計畫預計「所有團隊」皆須藉由填寫第二次填寫修正計畫書，以回應期中審查意見有所落差。另諮詢門診非所有團隊所必須，經本局評估有需要者，方有參與義務，故酌作文字修正，明確化團隊義務。

	第壹拾貳、二點規定
第二期：行動團隊須於115年7月3日前至台地桃園社造資訊網登打執行紀錄提交期中報告，並參與本局辦理之期中審查，經本局審核通過後，上傳第二期領據。如需修正計畫者，應參與諮詢門診1場次，並依據審查意見及諮詢門診諮詢輔導委員意見至台地桃園社造資訊網填寫第二次修正計畫書，並上傳諮詢門診諮詢輔導委員意見回饋單及第二期領據。
	第壹拾貳、二點規定
第二期：行動團隊須於115年7月3日前至台地桃園社造資訊網登打執行紀錄提交期中報告，並參與本局辦理之期中審查。期中審查後，請團隊依據委員審查意見至台地桃園社造資訊網填寫第二次修正計畫書。經本局審核通過後，上傳第二期領據。
	為避免本局評估後需接受額外諮詢者，其與諮詢門診委員協調期程，造成撥款程序延宕，致計畫無以實行。故調整為上傳第二次修正計畫書後即撥款。若團隊不配合諮詢門診，則回歸應配合事項缺席，於第壹十貳、三點規定，於第三期扣減撥款比例。

	第壹十貳、三、(三)點規定
本計畫第捌條第一項至第三項，如有缺席之情事，按以下基準扣減第三期獎勵金：
	第壹十貳、三、(三)點規定
本計畫第玖條，如有缺席之情事，按以下基準扣減第三期獎勵金：
	修正文字誤植。

	第壹拾參、一點規定
[image: ]
	[image: ]第壹拾參、一點規定
	配合修正之第壹拾、一、(二)點規定，諮詢門診並非每組團隊必參加項目，故酌作文字調整，僅列所有團隊共同之計畫時程。

	第壹拾參、二、(二)點規定
公共參與科，聯繫電話03-4225205 #6011
	第壹拾參、二、(二)點規定
公共參與科，聯繫電話03-4225205 #6005。
	更新聯繫電話。

	壹拾肆、四點規定
本計畫獲選之行動團隊應配合本局派員（包含ONE HOW SPACE 一號空間地方創生基地、本局指派之會計師及專業團體等）實地訪視及查核執行過程之支用單據。
	(刪除)
	相關查核(抽查)程序於規範於第玖、四點規定，並無規劃會計師等查核，為避免規定落差，爰刪除此項。

	(無附件5)
	(詳桃園市115年青年投入永續發展行動計畫附件5)
	參考歷屆本計畫簡章，補附獎勵項目參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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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程  說明  

1 月 30 日  徵 選 截止  

2 月  線上 初審 、簡報 審查  

2 - 3 月  授牌儀式  

3 月  第一次修正計畫書  

3 - 11 月  諮詢門診  

7 - 8 月  期中審查  

1 1 月 15 日  完成行動計畫  

11 - 12 月  期末審查、 成果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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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程  說明  

1 月 30 日  徵 選 截止  

2 月  線上 初審 、簡報 審查  

2 - 3 月  授牌儀式  

3 月  第一次修正計畫書  

7 - 8 月  期中審查   ( 第二次修正計畫書 )  

1 1 月 15 日  完成行動計畫  

11 - 12 月  期末審查、 成果交流會  

 


